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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追加承诺的公告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科技”、“公司”）本次追加承

诺的股东为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孙建江。 

1、追加承诺股东股东情况介绍 

根据绍兴市柯桥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

册号 330621000010666），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 月 23 日，企业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注册地址：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金

柯桥大道 112 号精功大厦 18 楼，法定代表人：金良顺。经营范围：经营许可项

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钢结构件制作；机、电、液一体化机械设备及零部件、

环保设备、能源设备、工程设备的科研开发、制造加工和销售；建筑安装施工、

钢结构建筑、钢结构件的设计、施工、安装；房地产开发经营（以上凭资质经营）；

经销：化工原料、化纤原料、建筑材料（以上经营范围除危险化学品外）、金属

材料（除贵稀金属外）、轻纺原料、摩托车（除进口摩托车外）及零配件；市场

投资开发、市场租赁、市场物业管理；对外实业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下设广告中心；下设宁波分公司；经营植物油的批发、

零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孙建江，现任公司董事长。 

2．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限售情况的说明 

精功集团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654.0587 29.9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合计 13654.0587 29.998  

孙建江 

无限售条件股份 612.7044 1.3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38.1126 4.038 
上市公司高管股份

锁定 

合计 2450.817 5.38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及孙建江先生最近十二个月未减持公司股票。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1．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

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

止日 

延长锁定

期限（年） 

延长锁定

期后的限

售截止日 

设定的最

低减持价 
股数 

(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精功集团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

件股份 
13654.0587 29.998 - 175 天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孙建江 
无限售条

件股份 
612.7044 1.346 - 175 天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2、违反承诺的违约条款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及孙建江先生均承诺：如出现违反上述承诺减持的，减持

股份的所得全部上缴精功科技。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

的，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同时，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国结算深圳公司办理上述承诺的相关变更

手续。 

四、备查文件： 

1．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及孙建江先生的相关承诺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10日 




